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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法治办〔2026〕4 号

各镇人民政府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县委宣传部 县司法局 县民政局 县农业

农村局 县乡村振兴局 县普法办关于印发〈五华县村（社区）“法

律明白人”培养工作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文件精神，深

入推进村（社区）“法律明白人”培养工程，全面提升基层“法

律明白人”的法治素养、业务能力和履职水平，夯实法治乡村

建设根基，强化基层治理法治支撑，服务保障乡村振兴战略深

入实施，结合我县村（社区）“两委”换届工作结束、基层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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队伍亟待提升履职能力的实际情况，决定以镇为单位，全面开

展 2026 年全县村（社区）“法律明白人”培训工作。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培训时间、地点及对象

（一）时间：3 月 30 日至 4 月 20日（具体培训时间由各镇

结合实际自行安排）。

（二）地点：由各镇结合实际自行选定培训场地。

（三）对象：全县村（社区）“法律明白人”和新当选的村

（社区）“两委”干部中承担法治宣传、人民调解等相关职责的

人员。

二、培训内容

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、《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

（2025 年版）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

法》等常用法律法规，党和国家的涉农政策；法治实践能力；

道德品格教育等。

三、培训方式

1. 各镇牵头负责，统筹组织辖区内村（社区）“法律明白人”

开展集中培训，各基层司法所协助，做好组织协调、师资对接、

资料发放、现场保障等各项工作，确保集中培训有序高效。

2．在集中培训的基础上，各镇结合基层治理重点难点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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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参训人员实际需求，依托全国智慧普法平台、广东全民终身

学习平台、新时代文明实践所（站）、基层综治中心等现有资源，

采取案例剖析、现场观摩、线上学习、座谈交流等形式开展精

准培训。

四、培训保障

1.培训材料。培训课件由县司法局统一制作（培训课件已发

至各基层司法所），各镇可结合工作实际自行制作或优化培训课

件，确保每人年度培训不少于 8 课时。

2.培训师资。严格落实国家机关“谁执法谁普法”普法责任

制，整合优质师资力量，积极邀请普法讲师团成员、法官、检

察官、行政执法人员、镇村（社区）法律顾问等专业力量开展

培训工作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站位，压实责任。各镇要从推进基层治理体系

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、夯实法治乡村建设基础的高度，充分

认识村（社区）“两委”换届后“法律明白人”培训工作的重要

性，将其纳入法治乡村建设重点任务，明确责任分工，周密部

署，细化举措、有序推进，确保培训工作落地落细、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精准组织，注重实效。针对新当选村（社区）“两委”

干部及“法律明白人”存在的法律法规政策不熟、业务不精、

履职经验不足等问题，聚焦党性修养、法律法规、群众工作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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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等核心内容，精准开展培训，帮助参训人员快速适应岗位需

求、掌握履职本领，切实提升依法开展群众工作、宣传贯彻党

委政府决策部署、化解矛盾纠纷、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，充分

发挥“法律明白人”在基层治理中的示范引领和服务保障作用。

（三）按时完成，统一报送。培训工作结束后，各基层司

法所负责收集整理工作台账，并将集中培训工作台账（签到表、

现场照片、总结等），于 2026 年 4 月 24 日前报送至县司法局普

法与依法治理股。

联系人：李锦煌，联系电话：13826633518（粤政易同号）。

中共五华县委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办公室

2026 年 3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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